贵阳车站实习学生宿舍入住承诺书

我承诺，入住贵阳车站实习学生宿舍，将严格按照轨道交通分院关于《贵阳车站实习学生宿舍管理办法》中的规定办理。并在入住中遵守以下规定：

1.住宿实习学生必须严格遵守本办法的各项条款，服从班主任、车站办公室的管理。
2.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让他人入住。
3.男女生不得互串宿舍，不得将来访的朋友留宿。
4.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整、调换宿舍房间或床位。
5.遵纪守法，在宿舍内不得聚众赌博、酗酒。不准在楼内大声喧哗、打闹等，以免影响他人休息。
6.爱护公共物品及公共设施(如宿舍房门、楼道防盗门、卫生间设施、消防器材、楼道灯具等)。出现人为损坏，据实进行赔偿。同时要做好个人贵重物品和其他物品的保管、存放，出现丢失或损失，责任自负。
7.房间内的家具、空调不得私自挪用、转让。
8.要注意室内用火、用电安全。在宿舍内，不准乱搭乱拉电线、不准使用煤火取暖、做饭。严禁使用超过300W的电器设备，如电炉、电磁炉、微波炉、冰箱、小太阳等，一经发现，罚款50元/次，并予以没收。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危险物品，不卧床吸烟，预防火灾、爆炸事故的发生。
9.保持室内及公共区域清洁卫生。室内不存放废旧物品，无卫生死角。各种用品、用具、家具（固定位置）摆放整齐，不乱堆乱放。不在楼道等处晾晒衣物、被褥，生活垃圾要及时放到指定位置，不得随意扔在走廊、楼梯间或卫生间里。卫生间大小便要入池，使用过的手纸必须放进纸篓里，要养成良好的用后冲水习惯。
10.节约水电。要有良好的用水用电习惯，及时关闭水阀、电源开关，杜绝长流水及长明灯。发现水管、阀等损坏及时报车站管理部门进行维修。
11. 爱护公用设备设施。卫生间空调、水龙头、电热水器等不得擅自将水龙头或淋浴器配件摘取导致他人无法使用，一经发现，罚款200元/次；要节约用水、用电，使用后及时关闭水阀与电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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